
2015 年以来，贺胜君先
后任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
机关党支部书记、龙山大队党
支部书记。岗位在变，初心不
变。贺胜君讲团结、重品行，
当先锋、作表率，创造性地开
展党建工作，积极发挥模范带
头作用，在全市公安系统党建
工作中形成头雁效应。

喊破嗓子不如做出样
子。工作中，贺胜君敢于叫响

“向我看齐”，把“一名党员就
是一面旗帜”体现到各项攻坚
克难中。2020年，市区 22条
街路道路改造工程相继启动，
他组建党员突击队，高峰时段
与同志们一起上路疏导交
通。在他的带动下，全体同志
自觉做到高峰不退不下岗，任
务繁重时，每人每天超时工作
2小时以上。他创新推出“潮
汐车道疏导法”，在交通流量
较大的南门加油站路口，增加
临时车道，路口通行能力提高
50%，实现用空间换时间，缩
短其他路口车辆等候时长。
吉春路市场占道经营问题由
来已久，创建文明城工作启动
后，他带领民警逐门逐户宣
传，取缔货车停放点，规范三
轮车停放区，组建小分队常态
清理乱停乱放车辆，联合城管
集中整治，清理“僵尸车”300
余台，实现还路于民、路畅心
顺。

疫情期间，针对停课不停
学实际，贺胜君组织制作动画
版交通安全课，首次以网络形
式为学生普及安全出行常识，宣传受众面达3万人，省
交警总队在全省推广“辽源经验”并向公安部交管局推
荐。他率先在全市交警系统中注册“辽源龙山交警”抖
音公众号，通过多个教学板块和情景剧，普及交通法
规、安全驾驶常识，从源头预防和减少事故发生，传播
交警正能量。

群众工作是党的生命线。贺胜君坚持引导全警树
牢人民至上思想根基，把发动群众、依靠群众、为了群
众同公安交管工作紧密结合，抓准为民服务的切入
点。结合“我为群众办实事”活动，他将警车打造成流
动“党员便民服务站”，在车内配置灭火器、充气泵、电
瓶连线、维修工具和急救箱等器具，随时为群众应急救
援；为了深化“一盔一带”安全守护行动，贺胜君积极发
动农商行捐赠安全头盔，并累计为群众发放安全头盔
400余个；贺胜君主张采取“边宣传、边整治，先告知、
再处罚”的方式，在每条街路实施严管前通过媒体、书
面、现场三种形式，宣传告知一周以上，再实施违法处
罚，实现了执法效果与社会效果相统一，这一“温情执
法”受到主流媒体广泛报道，引起社会广泛好评。

在贺胜君的带领下，支队建立党员活动室、警营文
化墙、光荣榜和大队历史沿革，通过氛围熏陶、正向激
励、传承红色基因，增强了党员意识和集体荣誉感。他
积极谋划与市图书馆开展共建，在大队设立图书分馆，
为青年同志提供学习平台。支队每月还开展评先评
优，为优秀中队和个人颁发流动红旗、表彰证书，激发
党组织活力，以“战高温、保畅通、树形象”主题活动锤
炼队伍、磨炼意志。

贺胜君担任基层党支部书记以来，各项工作得到
了各级组织的高度认可和充分肯定。2020年，龙山大
队团支部被共青团中央授予“全国五四红旗团支部”。
他本人被省文明办评为“吉林省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
设工作先进个人”，被中共辽源市委、辽源市人民政府
授予“特等劳动模范”殊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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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安工作中，队伍建设是根本也是保
障。他把政治建警作为首要任务，注重党的
建设，坚定理想信念，打造政治过硬的交警队
伍。

2021年 7月 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近期，境外输
入引发的本土聚集性新冠肺炎疫情已先后波及多个省份，传播的毒株主要是德尔塔变
异株，具有传播速度快、体内复制快、转阴时间长等特点。

2021年7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德尔塔变异株
病毒载量高，传播速度快、传播能力强，各地在对现有防控措施落实到位之外，更要突出
快、狠、严、扩、足。

2021年7月31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德尔塔毒株的
传播方式没有发生变化，仍然是通过呼吸道飞沫传播、接触污染物传播、空气传播等三
个主要方式进行传播。其中，第一种方式是最主要的传播方式。

为引导公众养成自觉的防疫行为，《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规定了勤洗手、
科学戴口罩、注意咳嗽礼仪、少聚集、文明用餐、遵守1米线、常通风、做好清洁消毒、保
持厕所卫生、养成健康生活方式、疫苗接种等方面内容。

《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规定，手脏后，要洗手；做饭前，餐饮前，便前，护理
老人、儿童和病人前，触摸口鼻和眼睛前，要洗手或手消毒；外出返家后，护理病人后，咳
嗽或打喷嚏后，做清洁后，清理垃圾后，便后，接触快递后，接触电梯按钮、门把手等公共
设施后，要洗手或手消毒。

根据《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疫情期间，要少聚餐聚会，少走亲访友，少参
加喜宴丧事，非必要不到人群密集的场所。

根据《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排队、付款、交谈、运动、参观时，要保持1米
以上社交距离。

《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规定，要文明用餐。不混用餐具，夹菜用公筷，敬酒
不闹酒，尽量分餐食；食堂就餐时，尽量自备餐具。

根据《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家庭人多时，房间有异味、油烟时，有病人时，
访客离开后，要多开窗通风。

根据《公民防疫基本行为准则》，处理冷冻食品的炊具和台面，病人及访客使
用的物品和餐饮具，要及时做好消毒。

（转自“学习强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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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税务稽查案件办理程序规定》，经2021年6月18日国家税务总局2021年度
第2次局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7月12日公布，自2021年8月11日起施行。

稽查局应当自立案之日起90日内作出行政处理、处罚决定或者无税收违法行
为结论。案情复杂需要延期的，经税务局局长批准，可以延长不超过90日；特殊情
况或者发生不可抗力需要继续延期的，应当经上级税务局分管副局长批准，并确
定合理的延长期限。 辽源市普法办

※《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管理规定》，经 2020年 12月 28日应急管理部第 39
次部务会议审议通过，2021年6月21日公布，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高层民用建筑的业主、使用人是高层民用建筑消防安全责任主体，对高层民
用建筑的消防安全负责

禁止在高层民用建筑公共门厅、疏散走道、楼梯间、安全出口停放电动自行车
或者为电动自行车充电

高层住宅建筑的物业服务企业应当每年至少对居住人员进行—次消防安全
教育培训，进行一次疏散演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使用人脸识别技术处理个人信息相关民事案件适
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规定》，经2021年6月8日由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1841次
会议通过，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处理人脸信息，必须征得单独同意
物业不得强制将人脸识别作为出入小区唯一验证方式
处理未成年人人脸信息，须征得监护人的单独同意
应用程序不得强制索取非必要个人信息
明确五类情形可以使用人脸识别

※新修订的《人民检察院民事诉讼监督规则》，经 2021年 2月 9日最高人民检
察院第十三届检察委员会第六十二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强化对确有错误裁判结果的监督力度
完善对审判人员违法行为和执行活动违法情形的监督程序
扩大检察机关依职权启动监督程序的案件范围
新增当事人不服生效裁判的两年申请监督期限

※《人民法院在线诉讼规则》，2021年5月18日经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第
1838次会议审议通过，自2021年8月1日施行。

明确电子化材料的效力
当事人提交的电子化材料，经人民法院审核通过后，可以直接在诉讼中使用。
系统建立了在线庭审规范
明确了在线庭审适用条件、适用范围和庭审方式，建立了线上线下庭审转换

机制，并对在线庭审环境、在线庭审纪律、在线庭审公开、证人在线出庭等方面作
出明确要求。

确认非同步审理机制效力
经各方当事人同意，人民法院可以指定当事人在一定期限内，以非同步的方

式开展调解、证据交换、调查询问、庭审等诉讼活动。

月新法规集锦
※《中华人民共和国军人地位和权益保障法》，经2021年6月10日，第十三届全

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二十九次会议通过，自2021年8月1日起施行。
以国家法律形式明确了尊崇军人地位
明确军人的荣誉和名誉受法律保护
军人获得的荣誉由其终身享有，非因法定事由、非经法定程序不得撤销。任何

组织和个人不得以任何方式诋毁、贬损军人的荣誉，侮辱、诽谤军人的名誉，不得故
意毁损、玷污军人的荣誉标识。

规范军人待遇保障制度
从工资、住房、医疗、保险、休假探亲、教育培训、随军落户等方面，规定军人享有

的基本待遇。
完善军人抚恤优待制度
对烈士褒扬、死亡抚恤、伤残抚恤政策，以及军人军属和烈士、因公牺牲军人、病

故军人的遗属在就业安置、子女教育、帮扶援助、司法服务等方面的优待作出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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辽源市龙山区王宝长天津卫炭锅文化
餐 饮 有 限 公 司 ，社 会 信 用 代 码 为
912204023079139202，法 定 代 表 人 为 夏
丽。经股东大会决议，拟向登记机关申请
减少注册资本，注册资本由人民币 1000万
元减少至人民币 50 万元。自本公告见报
之日起 45日内，债权人有权要求本公司清
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

本公司联系人：夏丽
联系电话：15844786663
联系地址：吉林省辽源市中康街 199

号
特此公告
辽源市龙山区王宝长天津卫炭锅文化

餐饮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1日

减资公告
东辽县市政水环境小区域综合治理提升

工程建设项目（三标段）吉庆路南段，因施工将
对吉庆路整段实行封闭。封闭时间为2021年8
月13日至10月31日。由此给您带来的不便敬
请谅解！

特此公告
辽源市建源房屋建筑工程有限公司

2021年8月11日

道路封闭通告
本报讯 8 月 6 日，东辽

联社召开 2021 年上半年工
作会议。会议传达落实了省
联社乡村振兴工作会议精
神，全面分析了上半年经营
指标完成情况，对存在问题
进行分析，重点部署了下半
年工作。

加强存款及渠道业务营
销。强化稳存增存，坚持存
款强基和降低成本并重，加
快推进手机银行业务，聚焦
优质商户市场，实行存量低
效商户退出机制，加强助农

服务点建设，增强产品带货
力和市场黏性。

加大服务乡村振兴力
度。大力推进“阳光贷”“信
易贷”“红孵贷”业务，扎实推
进“整村授信”工作，大力推
广信贷产品，响应政府“秸秆
变肉”“1000万头肉牛”重点
工程建设号召，开办推广禽
畜活体抵押贷款业务，扩大
农村信贷市场份额。

狠抓不良清收。严格落
实清收责任，不折不扣地贯
彻落实前期重点工作推进

会上已经部署的清收任务
和具体要求，强化考核督
导，加强隐形和表外清收管
理，严控前清后增，坚持多
措并举，竭尽所能实现突
破。

深入推进党的建设。始
终把政治建设摆在首位，推
进全面从严治党，落实意识
形态工作责任制，牢牢把握
正确的政治方向和舆论导
向，加强支部标准化规范化
建设，引领经营、融入经营，
推进融合发展。 （潘妍妍）

东辽联社四点推进下步工作

本报讯（记者 徐楠）8月
10日，我市召开“全国文明城
市”创建工作推进会，对创建
工作进行阶段性部署。市政
府党组成员李鹏飞出席会
议。

会议指出，自“创城”工
作开展以来，各级各部门在
创城工作中付出了很多努
力，取得了诸多新成效，但仍
存在一些问题亟需解决。此
次会议的首要任务就是梳理

问题、分解任务、落实责任、
解决问题、推进“创城”工作
顺利进行。要整体规划创建
工作。全市各级各部门要形
成规范统一的指导思想和科
学有效的分工协作机制，将
实现本职工作与实现创城目
标很好结合。要完善城市基
础设施。尽快解决部分道路
路面破损、路段缺少交通标
识、汽车通行混乱、沿街道路
停车位预留不足、公共设施

损坏等问题。要加强城市管
理力度。必须解决部分小区
环境卫生差，存在垃圾随意
丢弃、乱堆乱放杂物现象，城
市“牛皮癣”小广告随处可见
等问题。要提高市民整体素
质。积极引导广大群众转变
生活方式、改善生活环境、提
升文明素质，树立城市“主人
翁”精神。目前，我市已成功
入围 2021—2023年创建周期

“全国文明城市”提名城市名

单，顺利推动“创城”工作，全
市上下要紧扣文明城创建目
标，统一思想，凝聚共识，形
成合力，以志在必得的决心
和行之有效的举措，结合“走
遍辽源”“城市清洁”等行动，
动员全民参与，营造“人民城
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
的浓厚氛围，坚决高质量完
成各项创建任务，让市民群
众生活更美好更幸福。

会上，龙山区、西安区，

市委宣传部、市住建局、市交
警支队、市城市管理综合行
政执法支队、市园林管理中
心等主要负责同志参加会
议，并分别就“创城”工作进
行发言。

我市召开“全国文明城市”创建工作推进会

8月6日，西宁社区卫生服务中心15~17周岁居民新冠病毒疫苗第一针接种和身体健康人
群新冠病毒疫苗第二针接种工作正有序进行中。每天早8点到晚8点，接种疫苗的辖区居民在
入口处扫行程码和健康码、佩戴口罩测温进入，按照地上的“1米线”有序排队，在预检分诊区
经过健康信息询问与签字后即刻接种，全力为辖区群众生命健康保驾护航。

本报记者 吴培民 摄

接种疫苗接种疫苗 你我共筑健康屏障

本报讯（记者 李及肃）
为深入开展“我为群众办实
事”实践活动，加强和改进农
村残疾人服务工作，助力乡
村振兴，8月5日至6日，市残
联康复部一行到东丰县和东
辽县调研农村残疾人康复和
无障碍改造工作。

在东辽县，调研组首先
来到东辽县安恕镇，实地走
访安恕镇花园村、关门村、泉
眼村和北安村4个村，踏查村
部的无障碍改造进度和质
量，并提出改造意见建议。
随后，走访了两户残疾人家

庭，了解其康复和家庭无障
碍改造需求及享受政策的情
况，耐心倾听残疾人心声，并
根据残疾人实际需求，指导
县残联进一步落实相关服务
政策。

在东丰县，调研组来到
东丰县大兴镇乡村振兴综合
服务中心残联窗口，向残协
员了解康复服务及家庭无障
碍申报流程及目前已服务情
况。随后，到大兴镇卫生院
查看残疾人基本康复服务项
目、标准及档案，充分感受到
了乡（镇）卫生院在“残联助

力乡村振兴、服务万村残疾
人行动”中发挥的重要作
用。最后，踏查了大兴镇富
裕村、南屯基镇北屯基村村
部无障碍改造项目和 1户残
疾人家庭的无障碍改造情
况，并对不符合要求的设施
提出了整改建议。

市残联

开展残疾人康复和无障碍改造工作调研

本报讯（记者 宋建立）为
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
改善农村人居环境的重要指
示精神，进一步改善村容村
貌，统筹协调农村人居环境整
治，推进美丽乡村建设，8月4
日，西安区人民法院干警深入
包保村——西安区灯塔镇正
风村，助力农村人居环境整治
工作。

干警们实地察看了正风
村人居环境、基础设施、村内
旱厕等情况，就存在的问题进

行了座谈。会上，村两委介绍
了该村基本情况及人居环境
卫生整治存在的问题和困
难。西安区法院带队领导就
存在的问题和联点共建工作
提出了意见建议。西安区人
民法院驻村第一书记崔志刚
表示，将充分发挥第一书记带
头作用和法院资源优势，精心
组织、强化指导、明确任务、有
序推进，助力正风村实现村庄
环境大转变、村庄“颜值”大提
升，让老百姓有实实在在的获

得感和幸福感。
下一步，西安区人民法院

将把农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常态化，持续推进环境突出问
题整治，切实将环境卫生整
治、精准帮扶落实到点、深入
到户，协助包保村做好农村人
居环境整治工作，建设好生态
宜居的美丽乡村。

西安区人民法院

助力包保村人居环境整治工作


